
教职工读书工程考核奖励办法 

川工商院委〔2019〕43 号 

 

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学校第三次党代会提出的建设学习校园的目标任

务，全面提升教职工综合素质，激励全校教职工积极参与“教职工读

书工程”，强化读书意识、养成爱学习、爱看书、看好书的良好习惯，

自觉提升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经学校党委研究，制定以下“教

职工读书工程”考核奖励办法。 

一、考核期限 

按学年度进行考核，即从每年 9 月 1日到 8 月 31 日止。 

二、考核对象 

全校除临聘人员以外的教职工都纳入考核范围。具体分中层以上

干部、专兼职教师、专兼职辅导员、其他职员四个序列进行考核。 

三、学习内容 

重点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精神、

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学习强国”APP 内容、以及与教育

教学、管理服务工作相关的书籍等。 

四、计分办法 

计分内容包括“学习强国”平台学习、会议学习、业务学习、外

出学习培训、撰写读书心得体会等。考核实行总积分制。 

（一）在“学习强国”平台学习 

“学习强国”个人积分填报项目以当年实际得分计算，其方法是：

“当年积分”-“上一年度积分”=“当年实际得分”。积分按 2%的

比例计入个人考核总分。 

（二）参加会议学习 

会议学习包括党委中心组（扩大）学习、教职工政治学习、工会

活动、报告会、学术交流研讨以及其他专题讲座。总分 20 分，参加



1 次，得 2 分，满 20 分为止。会议学习因私请假 1 次，扣 2 分；无

故缺 1 次，扣 5分，该项 20 分扣完为止。 

（三）参加业务学习 

业务学习包括系部业务学习和部门业务学习，总分 20 分，参加

1 次，得 2 分，满 20 分为止。业务学习因私请假 1 次，扣 2 分；无

故缺 1 次，扣 5分；该项 20 分扣完为止。 

（四）外出培训学习 

外出培训学习包括学校统一安排的国内外短期培训（不包括学历

教育）、学术交流会议以及经请示主管院领导同意的部门外出学习交

流活动。总分 10 分，参加 1次，得 2分。满 10 分为止。 

（五）撰写读书心得体会 

1.中层以上干部每学年提交3篇，每篇不少于500字的学习心得，

总计得 15 分。每少 1 篇，扣 5 分。未提交不得分。 

2.专兼职教师每学年提交 2 篇，每篇不少于 500 字的学习心得，

总计得 15 分。少 1篇，扣 10 分。未提交不得分。 

3.专兼职辅导员每学年提交2篇，每篇不少于500字的学习心得，

总计得 15 分。少 1篇，扣 10 分。未提交不得分。 

4.其他职员提交 1 篇不少于 500 字的学习心得，得 15 分。未提

交不得分。 

5.以上四类人员每增加 1 篇字数在 500 字以上的学习心得，加 5

分。 

6.所有教职工上传的心得体会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得违背党

和国家的政策方针路线，不得有反党反社会言论，不得违背社会主义

公序良俗，否则，取消其评选资格，并追究其个人责任。 

7.凡是经审核为弄虚作假的学习心得不得分，并在总分上倒扣

20 分。 

五、考核填报办法 

学校读书工程领导小组将对教职工学习情况进行考核。具体考核

办法如下： 



（一）从 2019 年 8 月开始，教职工读书学习考核全部在学校读

书工程网站进行，系统将对个人提交的考核数据进行自动统计。每年

度只能提交一次个人考评表。 

（二）考核在读书工程网站个人中心“填报考评表”栏目里以网

上填报的形式进行，不再提交纸质考评表。 

（三）请教职工自行下载“学习强国”APP，并坚持每天学习。

同时在年度个人考评表中上传“学习强国”个人总积分页面的截图，

否则无法提交考评表。 

（四）教职工将本人读书心得提交读书工程网站后才可填报提交

个人考评表，否则一旦提交个人考评表，系统将无法统计个人读书心

得提交篇数，会影响个人考核总分。 

（五）个人考评表中“会议学习”“业务学习”“外出培训”等

项目的自评得分填报完毕之后，其中若有“外出学习培训”的，须上

传相关佐证材料的照片，系统会自动提交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初审，

初审合格后，系统将自动提交相关部门进行复审。 

（六）考评表填报完毕之后，系统会全部自动统计“学习强国”

学习得分、读书心得提交篇数得分、“政治学习”“业务学习”“外

出培训”等项目初审、复审后的合计总分。 

（七）依据个人的得分情况，按照“一般职员、专兼职辅导员、

专兼职教师、中层以上干部”四类人员分别进行积分排名，系统自动

排列获奖等级名次。 

（八）前款中，“一般职员”指非专兼职辅导员、非专兼职教师、

非中干以上的坐班人员。既是“专兼职教师或辅导员”又是“一般职

员”的按照“专兼职教师或辅导员”进行考核；既是“专兼职教师”

又是“专兼职辅导员”的既可按照“专兼职教师”进行考核，也可按

“专兼职辅导员”进行考核，由本人自主选择确定。 

六、奖励办法 

（一）分中层以上干部、专兼职教师、专兼职辅导员、一般职员

四个序列，每类人员中按得分多少进行排序。 



（二）总分未达到 60 分或者会议学习、业务学习得分为 0 分者

为不及格，不予奖励。在达到 60 分的基础上，分序列按照积分高低

评出一等奖（占所在序列中达到 60 分以上人数的 10%）、二等奖（占

所在序列达到 60 分以上人数的 20%）、三等奖（占所在序列中达到

60 分以上人数的 30%）、鼓励奖（所在序列中达到 60 分以上，未评

为一、二、三等奖的人员）四个等级，适度拉开奖金差距。由“读书

工程”工作领导小组提出奖励方案，报党委审核通过后实施。 

七、完成时间 

每年 8 月 30 日前，各部门负责人对所属教职工“教职工读书工

程”考评表进行初审，由党委宣传部进行复审。9 月 2日前，由读书

工程领导小组对“教职工读书工程”考评表进行复核，9 月 5 日前，

学校党委确定考核等级，在教师节期间进行表彰奖励。 

八、学习要求 

（一）增强觉悟、提高认识。要进一步提高对读书学习重要性的

认识，不断提升自身修养和专业修养。要制订个人学习计划，充分利

用暑假时间，把握零星琐碎的时间，强化学习的计划性和自觉性，增

强学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理论实践，齐头并进。要充分利用“学习强国”平台进行

“微学习”，要理论联系实际，通过读书形成自己的“见解”，并将

“见解”转化为“实作”，不断改进自己的教育教学和管理服务方式

方法。 

（三）脑勤手勤，提炼总结。要做到读思结合、读议结合、读研

结合，针对自己的阅读收获，及时把自己在阅读中的所思所悟所感所

想随手记录下来，整理成章，分享自己的心得体会。 


